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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及我省相关规定，我校2007年省内全日制培养具有研究

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即将

开始。该类研究生是在国家下达我校招生总规模之外由省相

关部门下达招生计划，为省内全日制培养、省发毕业证书、

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具体办法如下： 一、培

养方式：按国家统招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全日制培养，

学完全部规定的课程内容，学业成绩合格，达到研究生毕业

要求，由河北省发给研究生毕业证明书；参加以研究生毕业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测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可以

申请硕士学位。通过论文答辩，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参加同

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全国外语和学科综合水平测试考试的报

考条件必须是：本科毕业且学士学位获得者满三年以上方可

，应届本科生按现行政策研究生毕业当年不能参加同等学力

申请硕士学位全国外语和学科综合水平测试，即其在国家规

定的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有效期限内只有一次（研究

生毕业第二年）参加此类考试的机会。 二、报名条件（下述

条件须全部具备）： （1）参加2007年全国研究生统考，符合

河北省省内规定的报名分数线要求且具有学士学位的具有河

北省户籍的考生（以非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应届考生请慎

重选择，应届生仅指普通高校应届本科生及成人高校应届本

科生两种类型，应届考生应在2007年9月1日入学前能够拿到

学位证书）。 （2）考生拟复试录取的专业应与本人参加2007



年硕士研究生统考的专业相同或相近，按照国家2007年硕士

研究生统考不同专业的最低复试分数线要求总分降20分以内

，但最低不得低于260分；考试科目满分为100分的单科成绩

降10分以内，但最低不得低于30分；考试科目满分大于100分

的单科成绩降10分以内，但最低不得低于45分。同时考生报

考还应符合国家关于跨学科门类及专业调剂的相关要求。 三

、报名专业： 材料加工工程、冶金物理化学、钢铁冶金、有

色金属冶金、地质工程、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安全技

术及工程、材料学、结构工程、市政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产业经济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

理论、化学工艺、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等18个专业。 四、学习年限：2.5年。 五、学生待遇：

在校期间享受硕士研究生同等待遇。取得研究生毕业证明书

并加盖省教委钢印，纳入研究生就业计划，在省内享受研究

生毕业待遇。未取得毕业证明书的，由学校向用人单位推荐

或自荐，找到工作单位的，予以派遣，但必须在《报到证》

上注明“结业生”字样；在规定时间内无接收单位的，由学

校将其档案、户口关系转至家庭所在地（家居农村的保留非

农业户口），自谋职业。 六、收费标准：根据冀招委〖2000

〗12号文件精神，每生每年收取学费6000元，我校根据自身

情况决定采取下面的收费办法：由委托单位培养的考生2.5年

共计缴纳学费15000元；其他考生2.5年共需缴纳学费8000元。

全部学费按规定时间一次性缴清。所有录取的河北省全日制

培养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在校

期间不再享受生活补助或奖学金，生活费用及其它费用等全

部自理。 七、报名时间：2007年5月8日至5月15日。 八、报名



地点：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0315-2592092. 九、报名手

续：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须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

口本原件及复印件、2007年研究生统考准考证、成绩通知单

原件及一寸免冠照片一张，应届本科毕业生还须持学校教务

部门的介绍信（证明能否毕业及能否获得学士学位），非应

届本科生还须携带本科毕业证、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初步审查，对初步审查符合条件

的考生发放“2007年河北省招收全日制培养以同等学力申请

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考生应认真阅读该报名表有

关注意事项，按表格内容要求办理完相应手续后在当天将此

表交回再次接受审查，考生只能报考一所省内院校，重复报

名考生一经查出，将取消其录取资格。对于在今年入学时仍

未取得学士学位证书的应届考生，我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十、报名交费：报名时请交纳报名押金500元。考生录取后

此500元可冲抵培养费，未被录取退还押金，已被录取而不报

到的不退押金。经我校研究决定拟录取的考生，须在规定时

间内一次性缴齐所需全部学费，否则不予录取。 十一、录取

：研招办根据考生报名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提出初步复试

名单、组织考生参加体检、复试并将拟录取名单报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后发放录取通知书。发放录取通知书之前考生必须

与我校签订招生协议及缴清全部学费。 十二、说明：按我省

现行政策，允许被我校录取的该类学生第二年参加一次全国

统考，但第一志愿必须是我校，如被正式录取为国家招生规

模内考生，所交纳的学费将在扣除上一年培养费用后返还，

但属由委托单位培养的学生其已缴纳的培养费不予返还。如

果第二年招生乙方根据国家或我省的硕士研究生收费办法对



某类录取考生开始收费，那么将采取新生新办法的收费政策

，即甲方如果被录取为第二年国家招生规模内考生，其交纳

的学费是按当年政策规定新生应该交纳的培养费。 十三、就

业政策：对此种招生类别录取的研究生毕业后考博出省及就

业出省问题届时将根据北省人事厅的具体政策执行。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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